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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質量技術監督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qts.gov.cn/wyc/ztfl/bmwj/qtwj/20180323/62D44132-04FC-487A-AAA9-
53A0CCAFDB73.html） 

 

附錄 

 

广东省质监局关于征求拟废止《广东省标准化监督管理办法》意见的通知 

 

省有关单位，各地级以上市质监局，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省局直属各单位，各有关单位： 

 

新修订的《标准化法》于 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广东省标准化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部分条文与新修订的《标准化法》相抵触或不符合新修订《标准化法》的原则，已

不能适应当前标准化工作要求。我局拟向省政府请示废止《办法》，现就拟废止《办法》征求你

们意见，请于 2018 年 4 月 9 日之前将有关意见书面反馈我局。社会公众可在上述日期前通过

书面或电子邮箱反馈意见建议。逾期视为无意见。 

 

联系人：李宏。 

电话：020-38835903。 

传真：020-38835920。 

电子邮箱：lihong@gdqts.gov.cn。 

 

附件：广东省标准化监督管理办法 

 

 

                              广东省质监局 

                             2018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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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省标准化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标准化工作的管理，促进技术进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生产者、

经营者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销售、安装、维护、服务经营的单位、个人及其管

理部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标准化工作的领导。标准化工作遵循统一管理、分工负责

的原则。  

  第四条 省技术监督部门统一管理、组织协调全省标准化工作，负责组织制定和发布地方

标准，对标准实施进行监督管理，查处重大标准化违法案件。市、县技术监督部门统一管理、

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标准化工作，组织实施标准，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和查处标准化违

法案件。 

  第五条 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负责本部门和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组织实施

标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部门和本行业的标准化管理工作。  

 

  第二章 标准的制定  

  第六条 制定标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和保护环境，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有利于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对外贸易。  

  第七条 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全省范围内统一的下列技术要求，应当制

定广东省地方标准：  

  （一）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  

  （二）信息、能源、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的技术要求；  

  （三）省需要发展或控制的重点产品和地方特色产品的技术要求；  

  （四）农业产品（含种子、种苗、种畜、种禽）质量标准及生产技术、管理技术要求；  

  （五）安装、维修、服务经营活动的质量和技术要求；  

  （六）法律、法规规定应制定地方标准的其他技术要求。  

  第八条 地方标准由省技术监督部门组织制定、审批、编号和发布，并根据科技进步、经

济发展和市场需要，负责组织复审，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３年。  

  第九条 市、县技术监督部门可制定农业标准规范，在本行政区域内推荐执行。  

  第十条 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应制定企业标准，作

为生产和销售的依据。企业的产品标准应在发布之日起３０日内报当地县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

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备案管理办法由省技术监督部门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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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标准的实施  

  第十一条 鼓励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企业按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组织

生产的产品，经技术监督部门认可，并符合《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

的，可申请使用采用国际标准标志，由省技术监督部门颁发《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证书》，

并向社会公布。取得《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证书》的产品，允许企业在产品或包装、标签和

产品说明书上使用采用国 

际标准产品标志。  

  第十二条 下列标准必须执行：  

  （一）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中的强制性标准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

准；  

  （二）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  

  （三）已备案的企业产品标准。  

  第十三条 生产者生产或总经销者经销的产品（含进口和出口转内销产品），其产品标识属

强制性标准的，应将其标识报当地县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登记备案。备案管理办法由省技术监

督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 生产者必须严格按所执行的标准组织生产和检验、并应在产品或者说明书、包

装物上标注执行 标准代号、编号、备案号。  

  第十五条 企业研制新产品、改进产品必须符合标准化要求，由企业所在地技术监督部门

组织或委托有关部门进行标准化审查。  

  第十六条 出口产品的技术要求按双方合同约定执行。出口产品在国内销售，属于我国强

制性标准管理范围的，必须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第十七条 建筑工程承建者（或施工单位）必须使用达到标准要求和质量指标的原材料、

构配件、设备和零配件。  

  第十八条 安装、维修、服务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 有关标准和标明的技术、质量要求。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禁止无标准生产。企业生产产品所执行的标准实行登记制度。企业应将其产品

所执行的标准报企业所在地技术监督部门登记，由受理登记的技术监督部门颁发《产品执行标

准证书》。《产品执行标准证书》由省技术监督部门统一印制。企业生产产品所执行的标准变更

时，应自变更之日起３０日内向发证部门重新登记；产品不再生产的应向发证部门申请注销。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对组织实施标准和对标准实施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采

取以下措施：  

  （一）进入实施标准活动的有关场所和产品存放地进行检查；  

  （二）查阅有关制定、实施标准的文件、资料；  

  （三）复制有关违反或涉嫌违反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的文件、资料； 

  （四）封存达不到标准或涉嫌达不到标准的产品、违反标识规定的标识和包装物以及制造

假冒伪劣产品的设备、工具、原材料。  

  第二十一条 技术监督部门在实施现场检查时，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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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两人以上参加，并出示执法证件和佩戴执法徽章；  

  （二）使用国家或本省统一的执法文书，按规定的程序办理；   

  （三）对被检查者的正当技术和商业秘密予以保密。  

  第二十二条 对封存的物品，由实施封存的技术监督部门在７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三条 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从事生产、销售、安装、维修、服

务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实施标准的管理，配合技术监督部门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和查处违

法案件。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进，逾期不改

的，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查处。  

  第二十五条 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 产品的，违反使用产品质量认证标志

有关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处罚。  

  第二十六条 对使用采标标志的产品，达不到相应标准要求的，责令停止使用采标标志；

情节严重的，可撤销《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证书》，向社会公告，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对未经备案而擅自使用，或者伪造、冒用采标标

志的，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拒绝、阻碍技术监督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的规定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技术监督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政府工作

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勒索受贿，伪造、篡改检验数据的，

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依

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每日按罚款数

额的 3%加处罚款，并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1997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